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任教師新聘程序作業流程

1.目的：為使本校專任教教師聘任程序更臻明確。

2.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3.範圍：適用於本校各教學單位新聘專任(或專案)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者)。

4.權責：詳如5.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負責人/分機)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系所/人事室
系承辦人
(林宜燁 /7146)

系所教評會召集
人
(陳聰嘉 /7199)

院承辦人
(黃淑雯 /5112)

系承辦人
(林宜燁 /7146)

院承辦人
(黃淑雯 /5112)

人事室
(尹光明 /2131)

秘書室

教育部

每年7月1日
或1月1日(公
告期間至少14
日)
公告結束後召
開

外審期間約1.5
個月

外審結束後召
開

校教評會開議
前1週召開

每年12月或6
月召開，例外
為1月或7月

校教評結束後3
日內

開學後兩週內

【公告作業】
1.專任教師公告表  
2.於本校教、研人員

徵才報名管理系
統、大專教師人才
網等網站刊登公
告，並將網址與奉
核公告內容mail
給人事室。 

【外審作業】
1.博士學位證書、成

績單。
2.博士學位論文一式

五份。

【初審通過後】
1.新聘教師申請表  
2.學、經歷證件影

本，國外學歷須附
我駐外館處驗證證
明。

3.成績單、學位論文
或發明。

4.修業期限一覽表、
入出境證明(限國
外學歷)。

5.辦理外審者，須附
審查意見表。

【送審教師證書】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
2.檢核表。
3.送審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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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專任教師之新聘應視教師缺額及課程需要在分配教師之名額內為之。新聘專任教師
員額之核給應依本校教師員額管理原則辦理。

5-2、本校新聘教師以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證書，品德優良，學養豐富具服
務熱忱，對擬聘單位之任務及發展確有助益者。如有豐富之業界實務經驗或產學合
作能力者得優先考量聘任。

5-3、公告資料最遲應於起聘學期開始日（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一個月（七月一日或一
月一日）前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送達人事室統一辦理，逾期或未滿二個
系所之徵才公告，由用人系所自行辦理。其公告期間至少14日。

5-4、系所提聘專任教師應填具新聘教師申請表，檢具應聘教師之學經歷證件及著作（學
經歷證件系所應先辦理查核），提請系所教評會依據其教學、研究之需要，就其教
學、研究、專長、品德及擬任課程等進行初審。

5-5、應聘教師僅有博士學位而未具助理教授等級之合格教師證書者，應先由系所教評會
本公平、公正、嚴謹、客觀、保密之原則，就其學位論文專長領域中至少擬具十位
以上校外專家學者名單，經系所教評會召集人密陳學院院長遴定遴定五人辦理外審，
其結果經三位評定達七十分以上 (作品類應有四位評定達七十分以上) 者為合格。
其外審未合格者，不得提學院教評會複審。如係國外學歷，系所應先完成其國外學
歷查(驗)證作業後，再行辦理外審。

5-6、應聘教師曾於國外定居或求學，系所應填具新進教師人事資料表送人事室辦理人事
資料查詢。

5-7、系（所）教評會初審通過，至多篩選擬聘員額二倍人員，檢附刊載徵聘資訊資料、
原簽聘簽呈影本及系（所）教評會會議紀錄，連同應聘教師學經歷資料送會教務處
（課程審核）及人事室（資格審核）後送請院教評會複審。

5-8、新聘教師作業應於學期開學前完成，應聘教師應於學期開學前辦理報到手續。

5-9、應聘教師除己具應聘等級教師證書者外，應於聘期開始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件送
人事室轉請教育部發給證書（詳見教師送審項目）。

5-10、新聘教師如係外國人，系所應檢具相關證件送人事室俾向勞委會申請工作許可。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2

6-1、教師名額：計算本系可聘教師員額，避免超額聘任。

6-2、新聘教師所公告之資格條件須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6-3、聘任公告：最遲應於七月一日或一月一日前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送達人
事室統一辦理。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206,r116.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177,r115.php?Lang=zh-tw

